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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商子雍先生的《传媒的良知》（刊于《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3日），觉得有些说法值得

商榷，故此写成“评点”，欢迎批评指正。 

商先生说：“报纸千方百计地吸引读者眼球，最终目的在于吸引商家广告。”我觉得这一判断

是不切实际的武断，像这样只为金钱而办报的现象不能说没有，但如果统而称之，则是以偏概

全、偏颇之至了。确实，现在有些报纸特别是一些小报在挖空心思想着怎样赚钱，只顾经济效

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对于这样的报纸来说，商先生所说的“最终目的在于吸引商家广告”

就完全正确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报纸特别是主流报纸——党报，仍然在恪守“政治

家办报”的基本准则，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仍然是孜孜以求的工作着，考虑着怎样按照“三个代

表”的要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正确的舆论

导向来引导大众；同时也努力做到把多种多样的信息及时准确的送到他们的手上，以此来服务

大众。为此，我们的报纸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做到“千方百计地吸引读者眼球”，但这并不

是只像商先生所说的那样“最终目的在于吸引商家广告”，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要充分发挥报

纸的“喉舌”功能和“桥梁”作用。所以说，商先生的一概而论是有失公允的。 

商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有些报纸在强调娱乐性和服务性的同时，却对思想深度和文化

品位呈现出严重的漠视。”然后，商先生就此举了一个报纸爆炒奥运会冠军伏明霞和香港高官

梁锦松的婚恋的实例。商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两位年龄相差26岁的名人的婚姻确实具有新闻

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有的报纸进而刊载如下的消息：梁、伏二人可能会孕

育出一个天才来，根据是孔子、柴可夫斯基、果戈里、贝多芬这四位思想家、音乐家和小说家

的父母，年龄相差分别为54岁、14岁和18岁。商先生说这样的新闻“不但无聊，而且荒谬”，

我也赞同。不过，从商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商先生认为“报纸更须具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品

位”，而现在却是只是“强调娱乐性和服务性”，而“对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呈现出严重的漠

视”。对此，我则有些想法要说一下。我们知道，报纸是一种信息载体，它每天要传布大量种

类不同的信息，对于有不同需求的受众来说，就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可以说，“有选

择”是受众的福气，因为在信息匮乏的时代，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自己不一定喜欢或需要的信

息，而现在则可以主动的去获取。当然，这样的“选择性”是时代发展使然，是市场需求使

然，也是利益驱动使然。这样说来，受众的需要或者说市场的需要决定着报纸的生存，当然也

就决定了报纸的发展取向。而受众是分层次的，不是铁板一块。因此按照“分类指导”的原

则，报纸就必然有所分化，即所谓的“细分市场”。或是着重在政治上的导向性和思想上的深

刻性，或是侧重在知识性，或重在娱乐消遣等等。我们到报业市场上去看一看，各类报纸真是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在这样众多的报纸里，也难免会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不必紧张，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至于商先生担心的思想性和品味上的失

却，则是显得有些多余，而且不可能一张报纸完全做到既要娱乐性又要什么“思想深度和文化

品位”。其实，就从商先生所举的例子来看，也不能说刊载此文的那张报纸就如何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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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更不能由此而推及现在的许多报纸都需要强化“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 

商先生在文章最后做了点睛性的总结：“在进一步满足读者的娱乐和服务需求的同时，更着力

于对自身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才是传媒所应有的良知。”这个结论看似滴水不漏、左

右兼顾，还是显示了对娱乐消遣类报纸的不认可倾向。还是上面说过的话，在思想性和娱乐性

方面应该是各有侧重的，如果强行要求娱乐性的东西里面也加入一些思想性的东西，那会是什

么样子呢？我想肯定是不伦不类，很滑稽的。同样，如果要求思想性很强的报纸也硬性夹杂一

些娱乐性、消遣性的东西，那还会有自己的风格吗？在当今时代，任何一项产业包括传媒产

业，如果不讲个性，你有我有大家有，全是大路货，那么，不倒闭歇业才真是奇怪呢！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媒体有个准确的评价和基本的定位，既不能把娱乐性报纸

都说成是“思想浅薄、文化低俗”的，更不能以有没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来判定有没有

“传媒的良知” 。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应当准确评价传媒——评点商子雍的《传媒的良知》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